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宁0104民初8455号

刘铁梅: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刘铁
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5)宁0104民初8445号民事判
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按照《中国建设银行龙卡贷记卡申领协议》和《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约定的计费标准向上诉人支付截止2024
年10月12日的利息29855.71元、手续费3698.16元、违约金1316.12元，
且利息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付清款项为止;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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